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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壹、 代表報到、預備會議、分組審查議案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0日（星期一）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石明俊  詹清忠  連金福  吳徐素美            

        郭岳霖  周清豪  馮文光  高進福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貳、 鎮政建設考察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 

  地點：本鎮轄區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石明俊  馮文光  連金福  周清豪 

              郭岳霖  詹清忠  吳徐素美  高進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幼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第一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2日（星期三）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石明俊  郭岳霖  吳徐素美 

              馮文光  詹清忠  連金福  高進福  周清豪   

   

  列席：鎮長：蕭文龍  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員：林怡茹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主任：邱俊仁  主計課員：蔡依叡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王升暉  幼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 審議代表提議案：計 6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林建平 
案    號：1  類別：建設 1  提案人：許朝輝  附署人：徐登縣 
                                                  詹清忠 

案    由：建請鎮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於南平里新增監視器數支(如

說明)，以維民眾交通安全由。 

說    明：監視安裝位置如下： 

         1、南平里四維路與平和路口(照南、照東、照北)。 

         2、南平里平和路與花 43-3 路口(照西、照東、照北)。 

         3、南平里四維路與無名道路(照北、照西、照南)。 

         4、南平里四維與無名道路(照北、照西、照南、照東)。

合計四處共計 13 支鏡頭。 

辦    法：如說明。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周清豪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連金福  附署人：徐登縣 
                                                  郭岳霖 

案    由：關於山興里山吉路 20 號(邱麗香女士宅前)道路崎嶇不

平，並有塌陷現象，建請鎮公所重新施作 PC 路面(寬約

5M、長約 30M)，以維人車交通安全。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高進福 
案    號：3  類別：建設 3  提案人：周清豪 附署人：徐登縣 
                                                 吳徐素美 

案    由：本鎮長橋里長一路路底排水溝斷面不足，每逢下陣雨即

淹水，影響行車安全，建請公所加大排水溝，以利排水

順暢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吳徐素美 
案    號：4  類別：建設 4  提案人：高進福 附署人：徐登縣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山興里山明路重新鋪設柏油路面(約 150

公尺)，以維行車安全由。 

說    明：因山明路年久失修且路面坑洞，行車安全堪虞，建請鎮

公所重新鋪設柏油路面。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高進福 
案    號：5  類別：建設 5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徐登縣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改善鳳仁里中正路二段「金元寶餐廳」北邊

人行道路面，以利行人安全由。 

說    明：中正路二段「金元寶餐廳」往北約 80 公尺，路面破損，

形成凹击不平，影響行人交通安全，建請鎮公所儘速改

善，以利行人安全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高進福 
案    號：6  類別：建設 6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徐登縣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對鎮內排水溝清淤引水入溝，以利排水順暢

由。 

說    明：炎夏將至，鎮內部份排水溝淤塞造成蚊蟲肆虐、惡臭撲

鼻，影響鎮民生活品質，再者梅雨季之後，颱風季也將

屆，建請鎮公所清淤排水溝引水入溝，以利排水順暢。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 

預定議事日程表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20 一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21 二  鎮政建設考察 

22 三 1 

1、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2、 審議代表提議案 

3、 審議人民請願案 

4、 臨時動議案 

5、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 

實際議事日程表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20 一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21 二  鎮政建設考察 

22 三 1 

1、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2、 省議代表提議案 

3、 審議人民請願案 

4、 臨時動議案 

5、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 17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鎮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案 合計 

民政類      

財政類      

建設類  6   6 

農業類      

社會類      

行政類      

主計類      

人事類      

環保暨公

園管理類 
     

公共造 

產類 
     

原住民 

事務類 
     

幼保類      

合計  6   6 

 

提 
案 

項 
目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7 次臨時會 
代表出席統計表 

 
111 年 

6 月 20 日 
111 年 

6 月 21 日 
111 年 

6 月 22 日 
合計 

林主席建平 ○ ○ ○ 3 天 

許副主席朝輝 ○ ○ ○ 3 天 

郭代表岳霖 ○ ○ ○ 3 天 

詹代表清忠 ○ ○ ○ 3 天 

徐代表登縣 ○ ○ ○ 3 天 

吳徐代表素美 ○ ○ ○ 3 天 

石代表明俊 ○ ○ ○ 3 天 

馮代表文光 ○ ○ ○ 3 天 

周代表清豪 ○ ○ ○ 3 天 

高代表進福 ○ ○ ○ 3 天 

連代表金福 ○ ○ ○ 3 天 

合      計 11 人 11 人 11 人 

    33 天 

 

33 人 

備          註 
○：出席          △：請假 

□：例假          ╳：缺席 

 

月 
日 姓 

名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7次臨時會席位表 

 

 

 

秘書 主席 副主席 

 
石明俊 高進福 詹清忠 

清

忠 
馮文光 許朝輝 連金福 吳徐素美 

郭岳霖 

 

徐登縣 

 

簽到處 

 

周清豪 

社會

課 

農業

課 

民政

課 

公共造

產所 

環保暨公
園管理所 

人事室 

鎮長 秘書 建設

課 

行政 

室 

財政

課  

主計

室 

記錄 

報告臺 

幼兒園 原住民事

務所 


